湖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关于开展2008年湖州市中小学美术教学论文和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学案例评比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教研室：

按省教育厅教研室有关通知要求，决定开展2008年湖州市中小学美术教学论文和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学案例评比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学论文

（一）论文要求

1．教学论文突出科学性、实践性、学科性、前瞻性。论文可围绕“新课程美术学科教学规范”和“新课程美术学科教学评价”，也可以针对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展开研究。

2．倡导学术诚信，严禁抄袭造假，文责自负。已在市级其他评比中获奖的论文不得参评，超过10000字或以课题报告、调研报告形式撰写的文章，不予评奖。

3．参评论文以A4纸格式，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1.5倍行距,正文前附论文摘要、关键词，文后附参考文献。为提高评比的公平性，请不要在文章中标注作者姓名和所在单位。作者的个人信息由县区教研员在参评篇目表中统一填写。

（二）送评篇数及报送办法

按各科统一规定通知要求。学科不再接受报送。

二、教学案例

1．本年度教学案例评比的学段为义务教育阶段。主题为“我的一次教研经历”。以亲身经历的一次（有效的或无效的）教研活动为案例，体会教研活动对教师专业成长的作用，感悟教研活动的改进之道。

2．倡导学术诚信，严禁抄袭造假，文责自负。

3．参评的教学案例，字数以不超过6000字为宜，A4纸格式，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1.5倍行距。请不要在文章中标注作者姓名、所在单位。作者个人信息由县区教研员在参评篇目表中统一填写。

4．送评篇数：各县区10篇，直属学校1篇。

5、送评办法：教学案例的文稿（一式5份）和电子文档，以及参评表于5月30日前，送市教科研中心。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200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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